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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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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２５

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４０

号”文核准，由

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经询价后双方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并根

据询价结果确定特定发行对象的发行方式，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８６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６．３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９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实际收到募

集资金

４８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已扣除证券承销费及保荐费用），减除相关发行费

用

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

２０１２

］京会兴验

字第

０１０１００４２

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

为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巨潮资讯网 “

２０１２－０２０

号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９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川润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

润液压”）、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已分别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

贡盐都支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本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和国金证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现将协议

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川润液压分别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盐都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存款金

额

（

万元

）

风电液压润滑冷却设备产业

化基地技术改造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自贡盐都支行

１０１９０１０４０００４８８６ １５，０００

风电液压润滑冷却设备产业

化基地技术改造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７３０９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５５３ １２，０００

年产

５００

台

（

套

）

大型液压设备

技术改造项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７３０９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５４５ １５，０００

补充流动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７３０９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３５２ ６，０００

以上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本公司、川润液压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章。

三、国金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

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国金证券应当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

监督权。 本公司、川润液压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应当配合国金证券的

调查与查询。国金证券每季度对本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授权国金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唐宏、杜晓希可以随时到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

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

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国金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存放募集资金的

商业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

绍信。

五、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本公司出具对账

单， 并抄送国金证券。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本公司或川润液压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金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七、本协议自相关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国金证券督导期结束

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０４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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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罗丽华通知，罗丽

华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无

限售流通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８％

。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

罗丽华

大宗交易

４

月

１８

日

１０．２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８％

合 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８％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罗丽华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１５，８６１，３５０ ２７．６１％ １０５，８６１，３５０ ２５．２２％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９６５，３３８ ６．９０％ １８，９６５，３３８ ４．５２％

高管锁定股

８６，８９６，０１２ ２０．７０％ ８６，８９６，０１２ ２０．７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后罗丽华女士仍持有公司

１０５

，

８６１

，

３５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２２％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３

、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按照《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４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行为属第一次减

持。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０４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兴蓉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为

２２９

，

５１１

，

６２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９０％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

Ａ

股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等议

案，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等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公司以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控股股东成都市兴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成都市

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的相关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文件《关于核准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３２９

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通过竞价确定以

１７．２０

元

／

股的发行

价格向

１０

家特定投资者发行

１１４

，

７５５

，

８１３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公司办理了本次发行的股权登记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新增

１１４

，

７５５

，

８１３

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限售期限

１２

个月，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６

日实施完成了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总股

本

５７６

，

７８５

，

８５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完成前述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十家投资者所持限售股份由

１１４

，

７５５

，

８１３

股增至

２２９

，

５１１

，

６２６

股，其中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为

２２９

，

５１１

，

６２６

股，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

派前持有的限售股份

的数量

（

股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

派增加的数量

（

股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

派后持有的限售股份

数量

（

股

）

１

曹鲁江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４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００ ２４，８００，０００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１００，０００ ２４，２００，０００

４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５

张郁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６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７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８

天津硅谷天堂鲲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９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２５５，８１３ ５，２５５，８１３ １０，５１１，６２６

合计

１１４，７５５，８１３ １１４，７５５，８１３ ２２９，５１１，６２６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

追加承

诺

的履行

情况

１

曹鲁江

承诺所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

正常履

行

２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５

张郁

６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７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８

天津硅谷天堂鲲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９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２２９

，

５１１

，

６２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９０％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有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质押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

股

）

１

曹鲁江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５％ ５．８９％ ２．２５％ ２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

国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２４，８００，０００ ２４，８００，０００ ３．４８％ ５．６２％ ２．１５％ ０

３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４，２００，０００ ２４，２００，０００ ３．４０％ ５．４９％ ２．１０％ ０

４

中国人寿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 ５．４４％ ２．０８％ ０

５

张郁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 ５．４４％ ２．０８％ ２３，０００，０００

６

兵器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 ５．４４％ ２．０８％ ０

７

泰康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 ５．４４％ ２．０８％ ０

８

天津硅谷天堂

鲲祥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 ５．４４％ ２．０８％ ０

９

雅戈尔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 ５．４４％ ２．０８％ ０

１０

中国银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５１１，６２６ １０，５１１，６２６ １．４８％ ２．３８％ ０．９１％ ０

合计

２２９，５１１，６２６ ２２９，５１１，６２６ ３２．２１％ ５２．０３％ １９．９０％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１２

，

４７５

，

６２４ ６１．７６％ －２２９

，

５１１

，

６２６ ４８２

，

９６３

，

９９８ ４１．８７％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４１

，

６７５

，

６２４ ４６．９６％ －５８

，

７１１

，

６２６ ４８２

，

９６３

，

９９８ ４１．８７％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７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８１％ －１７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

股

１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４７％ －１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３％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１

，

０９６

，

０７６ ３８．２４％ ２２９

，

５１１

，

６２６ ６７０

，

６０７

，

７０２ ５８．１３％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１

，

０９６

，

０７６ ３８．２４％ ２２９

，

５１１

，

６２６ ６７０

，

６０７

，

７０２ ５８．１３％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１５３

，

５７１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 １

，

１５３

，

５７１

，

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股东违规担保等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６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４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二）召开地点：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兴业大厦主楼十楼会议

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吉兴业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

人， 代表股份

１８９

，

２８２

，

７９５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５４％

；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

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８９

，

２８２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８９

，

２８２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同意

１８９

，

２８２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

１８９

，

２８２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１８９

，

２８２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６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１８９

，

２８２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７

、《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１８９

，

２８２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８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同意

１８９

，

２８２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９

、《关于调整部分董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１８９

，

２８２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

、《关于调整部分监事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１８９

，

２８２

，

７９５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许迪、王祺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法律意见书。

３．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股票简称：武汉中商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８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知，拟筹划对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告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进行调整。由于该事项需要在公告刊登

后向相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及方案论证，因此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和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分别刊登了《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号和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号）。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重组的相关方案尚在论证中，由于重组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独立财

务顾问、审计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公司将根据工作情况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

告。 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请投资者密切关注。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８５

证券简称：武汉中商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１５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中商广场

４７

楼会议室（武昌区中南路

９

号）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郝健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共

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５

，

４７７

，

５９４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４１．９９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１０５

，

４７７

，

５９４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１０５

，

４７７

，

５９４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１０５

，

４７７

，

５９４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１０５

，

４７７

，

５９４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８０

，

１３８

，

４８４．７８

元，

加上以前年度结转的年初未分配利润

１６２

，

７４３

，

２７０．４９

元，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８

，

０１３

，

８４８．４８

元，支付

２０１０

年现金红利

２５

，

１２２

，

１６９．８０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２０９

，

７４５

，

７３６．９９

元。

根据公司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签署的《中百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合并协议》第

７．５

条“在过渡

期内， 双方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宣布或进行任何利润分配”的约定，鉴于目前重组尚处在过

渡期（指自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合并完成日止的期间），因此，按照协议约定，公司本年度不

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１０５

，

４７７

，

５９４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１０５

，

４７７

，

５９４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规定，现参照同行

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标准，同意将每位独立董事年度津贴标准调整为

９．６

万元

（含税）

／

年， 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差旅费用以及按照公司章程行使职权所涉

及的费用，在公司据实报销。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１０５

，

４７７

，

５９４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代表股份

１０５

，

４７７

，

５９４

股，占本次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顾恺、林玲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结果。

（二）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中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２８

股票简称：东莞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４２

债券简称：

１１

东控

０１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４３

债券简称：

１１

东控

０２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星期四）下午

２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东城区莞樟大道

５５

号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召集人：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尹锦容先生

７

、本次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５

人， 代表股份

７２６

，

２２７

，

８５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９．８６％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次大会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并通过了《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２６

，

２２７

，

８５９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并通过了《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２６

，

２２７

，

８５９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并通过了《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２６

，

２２７

，

８５９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并通过了《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２６

，

２２７

，

８５９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５

、审议并通过了《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３５４

，

８９８

，

７０３．２３

元。 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按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３５

，

４８９

，

８７０．３２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５３４

，

６５５

，

９１９．７２

元及支付的

２０１０

年度

普通股股利

１８７

，

１１３

，

０５８．５６

元， 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６６６

，

９５１

，

６９４．０７

元。

同意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股份总额

１

，

０３９

，

５１６

，

９９２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

元（含税），共计

１５５

，

９２７

，

５４８．８０

元，剩余利润结

转以后年度分配。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送股，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２６

，

２２７

，

８５９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６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审计费用

４５

万元人民币，包括

２０１２

年中期审计及

２０１２

年年度审

计的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２６

，

２２７

，

８５９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７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

元的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的具体发行方案如下：

１

）注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

２

）短期融资券期限：单笔发行期限不超过

１

年；

３

）发行方式：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方式发行，票面利率采用固定利率

方式，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４

）发行价格：面值发行，利随本清；

５

）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６

）决议的有效期：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在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短期融资券的

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关事宜，包括在前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具体发行时机、

发行数量、发行批次、发行利率、募集资金具体用途、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

和办理必要的手续等。

表决结果：同意

７２６

，

２２７

，

８５９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普烈伟、黄毅锋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１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２０１２

—

１４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第一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浩涛先生

６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的方式和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１９

，

４２５

，

５００

股。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６７

，

４９２

，

５７９

股，占

公司总股本

４１

，

９４２．５５

万股的

６３．７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４６

人，代表股份

７

，

８５０

，

４３８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１．８７％

。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４７

人， 代表公司股份

２７５

，

３４３

，

０１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４１９

，

４２５

，

５００

股的

６５．６５％

。

２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

１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２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下列事项：

１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０３８

，

１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５３％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１

，

３０４

，

８７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１３２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４７％

。

２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０３８

，

１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５３％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１

，

３０４

，

８７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１３２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４７％

。

３

、审议并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０３８

，

１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５３％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１

，

３０４

，

８７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１３２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４７％

。

４

、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关于更换部分监事的议案》；

（

１

）选举高增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事项；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２６７

，

５８０

，

９７９

股（含网络投票），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２

）选举宋成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事项。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２６７

，

５５８

，

３７９

股（含网络投票），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上述人员个人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号）

５

、审议并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合并净利润为

３６２

，

３５５

，

６９１．５８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３８０

，

４５４

，

５００．００

元，按照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考虑到股东利益

及公司长远发展需求，公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交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１

、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计提

１０％

的法定公积金；

２

、按照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计提

１０％

的任意公积金；

３

、按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

４１９

，

４２５

，

５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７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

金股利为

７１

，

３０２

，

３３５．００

元。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０４１

，

０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５３％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１

，

３０１

，

９７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４９

，

４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４７％

。

６

、审议并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结合各家银行对我公司的授信，公司计划

２０１２

年度向

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陆拾伍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业务；申请总额度不

超过贰拾亿元人民币的经营性车辆按揭贷款合作金融服务业务（可能会有少数银行将该业务在

公司的贷款卡上体现为担保）。该授信融资计划中包含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经营性车辆按揭贷款合

作额度人民币叁亿元。

上述银行授信融资适用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度至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授信融资计划之前。同

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资金需求情况和银行授信额度制定具体的融资计划并代表董事会在授

信额度总规模范围内签署向有关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０３８

，

１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５３％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１

，

３０４

，

８７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１３２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４７％

。

７

、审议并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与关联方已经签订的相关协议，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与相关关联方销售货物及提供

劳务等关联交易发生额约为

７９０

，

８６１．９５

万元人民币，采购货物及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发生额约

为

１

，

２０５

，

９５９．１４

万元人民币。

本议案属关联事项，关联股东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对此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

，

５４５

，

５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３．３８％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１

，

３０４

，

８７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７５

，

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６．６２％

。

８

、关于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为进一步细化金融服务事宜，明确公司与中国重汽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的

权利义务关系，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双方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公平、公正、合

理的原则，在已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的基础之上，公司拟与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该

协议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财务公司将为公司提供包括存款、贷款、票据承兑等在内的金融服务和经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本议案属关联事项，关联股东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对此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６

，

４５５

，

０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８２．２３％

；反对

９０

，

５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１５％

；弃权

１

，

３０４

，

８７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１３２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６．６２％

。

９

、听取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本事项无须

大会予以审议。

１０

、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我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计机构， 聘期为一

年。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０３８

，

１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５３％％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１

，

３０４

，

８７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１３２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４７％

。

１１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聘请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聘期为一年。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２７３

，

９４８

，

１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９％

；反

对票

０

股， 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０％

；弃权

１

，

３９４

，

９０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１３２

，

８０５

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１％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

１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广新、袁凤

３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